
Distr.
GENERAL
A/37/^〇2 

1 Septeniber 1982 
CHINESE
ORIGINAL: ARABIC/CHINESE/ 

ENGLISH/ÏTffiNCH/ 
_________ RUSSTAN/SPAWISH

第三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125

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 

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通过的条款草案

取、书长的说明

目录

页次

# t ...................................................... ...................................... .. 2

二、 国际法委员会最后通过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

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条款草案 ......................................... .. H

三、 国际法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

豁免的条款草案 ......................................................................... .. 47

A/37/150。

合

大会

82-23612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57/to2
Chinese
Page 2

一V导言

l〇 国际法委员会是根据大会1 9 4 7年1 1月2 1日第174(11)号决议

设立的。委员会依照附于该决议，后来经过修正的委员会规程，于1 9 8 2年5 

月3日至7月2 3日在委员会永久会址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了第三十四届会 

议。第二十二届会议主席，杜杜.提阿姆先生主持了会议开幕式。

2C 委员会通过第三十四届会议议程，其项目如下：

1•缚补委员会的临时空缺（规程第1 1条h
2.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缔结的条约问题1

3. 国家责任. .

4•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窨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5. 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

6.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7.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8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1981年I 2月1 0日大会笫36/ 

106号决议第1和第2段）.

9.国冢和国际组织间关系C专题的第二部分）.

10. 工作方案和方法，包括委员会文件问题，

11.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12•第三十五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3.其他事项。

餘项目9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以外，委员会审 

议了所有的议程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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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叙述了委员会第三十四;®会议的HSITï¥ 

的第一章是关于委员会本届会议的组织。报告的第二章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 

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缔结的条约问题，它叙述了委员会有关本专题的工作， 

并载有委员会最后核准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草案全 

文及其评注。第三章关于国家责任，第四章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 

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这两章分别叙述了委员会本届会议有关这些专题的工作。第 

五章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叙述了委员会有关本专题的工作并载有委员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暂时通过的五个条款及其评注》第六章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 

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叙述了娈员会本届会议有关本专题的工作。最后，第七 

章是关于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草案和委员会的工 

作方案与方法以及一些行政问题和其他事项。

4. 本文件由秘书处按照国际法娈员会的决定2编制，载有委员会第三十四届 

会议所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第二节载有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最后通过的关于国 

家和国际组织间和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条款草案全套案文。第三节则载有委员 

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条款草案第1条、第 

2条（第1(a)项）、第7条、第8条和第9条案文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37/10)。

2《1 9 7 7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33页（英文本），

A/32/10号文件，第1 3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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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法委员会最后核准的关于国家 

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 

条约法条款萆案

第一部分 

导言

第1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

⑻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和 

(切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

第 2 条

用语

1.为本条款的目的：

⑻“条约”指

㈠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 

㈡国际组织相互间，

所缔结的以国际法为准的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它是载入一个单独文件或载入两个或 

两个以上相互有关的文件，亦不论它采用什么特定名称；

(b) “批准”指一国表示批准的国际行为，用以在国际上确定该国同意接受条 

约的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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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之二）“正式确认行为”指一种相当于一国表示批准的国际行为，国际 

组织用以在国际上确定它同意接受条约的拘束；

(t之三）“接受'“核准”和“加入”分别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表示接 

受、核准、加入的国际行为，用以在国际上确定它同意接受条约的拘束；

(C) “全权证书”指一国主管当局所发文件，其中指定由某人或某些人代表该 

国谈判、拟定或证实一个条约的案文，表示该国同意接受条约拘束，或执行有关条 

约的任何其他行为；

(C项之二）“授权证书”指一国际组织主管机关所发的一项文件，其中指 

定由某人或某些人代表该组织谈判、拟定或证实一项条约的案文，表示该组织同意 

接受条约拘束或执行有关条约的任何其他行为；

(d) “保留”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署、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核准或加

入一个条约时所作的片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为何，其目的在排除或更改条约 

中若干规定对该国或该国际组织适用时的法律效杲；

⑻41谈判国"和“谈判组织”分别指参与萆拟和通过条约案文的：

㈠国家，或 

㈡国际组织；

(f) “缔约国”和“缔约组织”分别指不论条约已否生效，同意接受条约拘束

的： .

㈠国家，或 

㈡国际组织；

(g) “当事方”指同意接受条约拘束，而且条约已对它生效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il) “第三国，，和“第三组织”分别指非为条约当事方的：

⑴一个国家，或 

⑵一个国际组织；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A02ChinesePage 6

(i) “国际组织”指政府间组织；

U) “组织的规则”尤指组织的组成文书、有关决定和决议以及确立的愤例，

2.第1款关于本条款内各项用语的规定不妨碍此等用语在任何国家的国内法 

或任何国际组织的规则上的使用或所具有的意义 ,

第3条

不属本条款范围的国际协定

本条款不适用于；

(1)当事方为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

个以上不是国家或组织的国际体的国际协定；或 

⑵当事方为一t或一^以上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不是国家或组织

的国际法主体的国际协定；或 .

(3) —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 

的非书面国际协定，

但此一事实并不影响：

(a)此类协定的法律效力；

⑸对此类协定适用本条款所载依照国际法即使本条款不加规定亦应适用 

于此类协定的任何规则；

(c)对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组载相互间以亦有其他国际法主体为当事方的 

国际协定为基础的关系适用本条款•

第4条

本条款不溯既往

在不妨碍本条款所载依照国际法即使依照本条款不加规定亦应适用于一个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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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鬲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亙间的条约的任何规则的适 

用的情况下，本条款只在本条款对该等国家和该等国际组织生效后才适用于此等条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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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条

组成国际组织的条约和国际组织内部通过的条约

本条款适用于作为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任何条约和国际组织内部通过的任何条 

约，但以不妨碍该组织的任何有关规则为限.

第二部分 

条约的缔结和生效 

第1节，条约的缔结

第6条

国际组织缔结条约的能力

国际组织缔结条约的能力依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

第7条

全权证书和授权证书

1. 一个人如有下列情形，视为有权代表一国通过或证实条约案文或表示该国 

同意接受条约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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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他出示适当的全权证书；或

fb)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该人无须出示全权证书•也视为有权为此等 

目的代表该国.

2. 下列人员由于所任职务，无须出示全杈证书，也视为有权代表其国家：

(a)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外交部长：执行有关缔结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 

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的一坊行为；

⑼国家出席有国际组织参加的国家间国际会议的代表团团长：通过国家 

和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

⑹国家派往国际组织的机关的代表团团长：通过该组织内部的条约茱文;

⑹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通过派遣国和该组织间的条约案文；

(e)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签署或尚待核准地签署派遣国和该组织间 

的条约，如果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常驻代表团团长无需出示全权 

证书，亦视为有权为此等目的代表其国C

3. —个人如有下列情形，视为有权代表一国际组织通过或证实条约案文：

⑻他出示适当的授权证书；或

⑼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该人无须出示授权证书，也视为有权为此等 

目的代表该组织.

4. 一个人如有下列情形，视为有权代表一国际组织表示该组织同意接受条约

每拘束： ............... ___

(a)他出示适当的授权证书；或

⑼从该组织主管机关的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该人无须出示授权证书， 

也视为有杈为此目的代表该组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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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经授杈所执行行为的事后确认

依照第7条规定不能视为经授杈代表一国或一国际组织缔结条约的人所执行的 

有关缔结条约的行为，非经该国或该国际组织事后确认，不发生法律效果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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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条

案文的通过

1. 除依第2款的规定外•条约案文应以所有参与萆拟案文的国家和国际组织 

或所有组织的同意议定〇

2. —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 

组织间的条约案文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与会者三分之二票数议定•除非出席并参 

加表决的与会者以同样多数决定适用另一规则。

第10条 

案文的证实

1。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依下列方法 

确定为作准定本：

⑻依案文所载或参与萆拟案文国家和国际组织所协议的程序；或 

⑺如无这科程序，由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在条约案文上或载有案 

文的会议最后文件上签署，作尚待核准的签署或草签。

2. 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依下列方法确定为作准定本：

⑻依案文所载或参与萆拟案文国际组织所协议的程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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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如无这种程序，由这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在条约案文上或载有案文的会 

议最后文件上签署，作尚待核准的签署或草签.

第1 1条

表示同意接受条约拘束的方式

1. 一国同意接受条约拘束，以签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批准、接受、 

核准或加入或任何其他议定的方式表示.

2. —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拘束，以签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正式确 

认行为、接受、核准或加入或任何其他议定的方式表示.

落1 2条

以签署表示同意接受条约拘束

1. 在以下情况，一囯同意接受条约拘束，以该国代表的签署表示：

⑻条约规定签署有此效果；

W另经确定谈判国家和谈判组织协议签署有此效果；或 

⑹从该国代表全杈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已衰示，该国有意使签署 

有此效果.

2. 在以下情况：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拘束，以该组织代表的签署表示: 

⑻条约规定签署有此效果；

⑼另经确定谈判国家和谈判组织或谈判组织协议签署有此效果；或 

⑻从该组织代表授权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已确定，该组织有意使 

签署有此效果。

3. 为第1和第2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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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如经确定谈判国家和谈判组织或谈判组织有此协议，案文的草案构成 

签署；

(切一国或一Ë际组织代表对条约的暂签，如经该国或该组织确认，即构 

成条约的正式签署.

第1 3条

以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表示同意接受条约拘束

在以下情况，国家和国际组织或国际组织同意接受以彼此间交换的文件构成的 

条约拘束，以这种文件的交换表示：

叫文件规定文件的交换有此效果；或

⑽这些国家和组织或这些组织协议，文件的交换有此效果。

笫1 4条

以批准、正式确认行为、接受或赞同表示同意接受条约拘束

1.在以下情况，一国同意接受条约拘束，以批准衰示：

(a) 条约规定以批准方式最示同意；

⑼另经确定谈判国家和谈判组织协议需要批准；

⑼该国代表已对条约作须经批准的签署；或

⑹从该国代最全杈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已表示，该国有意对条约 

作须经批准的签署.

2•在以下情况，一国际组织同蒽接受条约拘束，以正式确认行为表示： 

⑻条约规定以正式璃认行为最示同葱；

(b) 谈判国家和谈判组织或谈判组织协议需要正式确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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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该组织代衰已对条约作须经正式确认行为的签署；或 

(句从该组织代录授杈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已确定，该组织有意对 

条约作须经正式确认行为的签署.

3.—国或一国际组织以接受或核准方式最示同葸接受条约拘束，其条件与适 

用于批准或正式确认行为者相同.

第1 5条

以加入表示同意接受条约拘束

在以下情况，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拘束，以加入表示： 

⑻条约规定该国或该组织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慂；

⑼另经确定谈判国家和谈判组织或谈判组织协议该国或该组织可以加入 

方式录示此种同葸；或

⑹所有当事方其后协议该国或该â织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

第1 6条

批准书、正式确认行为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的交换或交存 1

1.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批准书、正式确认行为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 

依下列方式确定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 

国际组织间条约拘束•

⑻由缔约国和缔约国际组织互相交换；

⑼将文件交保管机关保存；或

⑼如经协议，将文件通知缔约国和缔约国际组织或保存机关•

2.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正式确认行为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依下列方 

式确定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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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缔约国际组织互相交换；

(b) 将文件交保管机关保存；或

(c) 如经协议，将文件通知缔约组织或保存机先

第1 7条

同意接受条约一部分的拘束和不同规定间的选择

1 .在不妨碍第1 9至第23条的情况下，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一个或 

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一部分的拘束，仅于条约许可或其 

他缔约国和缔约国际组织或其他缔约组织和缔约国同意时有效•

2 .在不妨碍第1 9至第23条的情况下，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国际组织间条 

约一部分的拘束，仅于条约许可或其他缔约国际组织同意时有效•

3 . —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许可在不同规定间作出选择的一个或一个以上 

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拘束，仅于指明其所同意的规定时有效.

4. 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许可对不同规定作出选择的国际组织间条约拘束，仅 

于指明其所同意的规定时有效8

第1 8条

不得在条约生效前妨碍其目的及宗旨的义务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有义务不从事任何足以妨碍条约的目的及宗旨的行为：

(a)如该国或该国际组织已签署条约或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而须经批准  ̂

正式确认行为接受或核准^但^明白最示不愿成为条约当事方的意思滅 

Cb)如该国或该国际组织已表示同意接受条约拘束，而条约尚未生效，且 

条约的生效不过度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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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保留

第1 9条

提出保留

1. 一国可于签署、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一条约时，提出保留，伹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a)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或经谈判国和谈判m织协议禁止保留；

⑺条约仅准许某些特定的保留，而有关的保留不在其内•，或 

⑺凡不属⑻和(b)两款所称的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不合。

2. —国际组织可于签署、正式确认^接受、核准或加入一条约时，提出保留，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a)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或另经确定谈判国和谈判组织或谈判组织协 

议禁止保留；

⑺条约仅准许某些特定的保留，而有关的保留不在其内；或

(c)凡不属(a)和(b)两款所称的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不合。

第2 0条

. 接受和反对保留

1•凡为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无须缔约国和缔约组织或缔约组织与缔约国事 

后予以接受，但条约规定需如此办理者不在此限.

2.如果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可以看出，在全体当事方间适用全部条约为每一 

当事方同意接受条约拘束的必要条件时，保留须经全体当事方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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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条约为一个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时，除另有规定外，保留须经该组织主管 

机关接受。

4•凡不属以上三款所称的情形，除条约另有规定外：

㈤保留经一个缔约国.或一个缔约组织接受，在与接受保留的国家或组织 

的关系上，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即成为条约的当事方，但须条 

约对保留提出者和接受保留的国家或组织均已生效；

⑺保留经一个缔约国或一个缔约组织反对*则条约在提出反对的国家或 

国际组织和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间并不因此而不生效力。但提出反 

对的国家或组织明确表示相反的意思者不在此限；

⑹表示一个国家或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拘束而附有保留的行动，

一俟至少有另一#约国或一个缔约组织，或另一缔约组织或一个缔约 

国接受保留，即发生效力。

5 •为了第2和第4款的目的，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如果一个国家在接获关于 

保留的通知后十二个月期间届满时或直至其表示同意接受条约拘束之日为止，两者 

中以较后的日期为准，迄未对保留提出反对，此项保留即视为业经该国接受。

第21条

保留及对保留提出的反对

的法律效果 ^

1 •依照第I 9条、第2 0条和第2 3条，对另一当事方成立的保留：

(a)对提出保留的国家或IU际组织而言，与其该另一当事方的关系上照保 

留的范围修改保留所关涉的条约规定；及 

⑼对该另一当事方而言，其与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上照同 

一范围修改此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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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项保留在条约其他当事方相互间不修改条约的规定*

3 •如果反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未反对条约在它和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 

间生效，此项保留所关涉的规定在保留的范围内于保留提出者和反对保留的国冢或 

组织间不适用。

第2 2条

撤回保留及撤回对保留的反对

1.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保留可随时撤回，无须经业已接受保留的国家或国际 

组织同意.

2.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对保留提出的反对可随时撤回.

3.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另经协议外：

(a) 保留的撤回，在对另一缔约国或一个缔约组织，或另一缔约组织或一 

个缔约国关系上，自该国或该组织收到撤回保留的通知时起方始发生 

效力；

(b) 对保留的反对的撤回，自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收到撤回反对的 

通知时起方始发生效力，.

第2 3条 

提出保留的程序

1. 保留、明示接受保留及反对保留，均必须以书面提出，并致送缔约国与缔 

约组织及有杈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其他国家和国诉组织•

2. 保留系在签署须经批准、正式确认行为，接受或核准的条约时提出者，必 

须由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拘束时正式确认• 遇此情形， 

此项保留应视为在其确认之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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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示接受保留或反对保留系在确认保留前提出者，其本身无须经过确认.

4. 撤回保留或撤回对保留的反对，必须以书面提出•

第3节.条约的生效及暂时适用 

第2 4条

â_Ë

1. 条约生效的方式和日期依条约的规定或依谈判国和谈判组织或谈判组织的

协议^

2. 如无此种规定或协议，条约一俟确定所有谈判国和谈判组织或所有谈判组 

织均同意接受条约拘束，即行生效•

3.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一个国家或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拘束如系在条 

约生效后的某一日期确定，则条约自该日起对该国家或该组织生效•

4. 条约中为条约案文的证实、同意接受条约拘束的确定、条约生效的方式或 

日期/保留、保存机关的职务以及在条约生效前必然发生的其他事项所制订的规定， 

自条约案文议定时起适用.

第2 5条 

暂时适用

1.条约或条约一部分于条约生效前在下列情形下暂时适用：

⑻条约本身如此规定；或

⑽谈判国和谈判组织或谈判组织以其他方式协议如此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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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除条约另有规定或谈判国和谈判组织或谈判组织另有协议外，条约或条约 

一部分对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暂时适用，于该国或该组织将不愿成为条约当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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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条约的遵守、适用和解释

第1节.条约的遵守

第2 6条 

条约必须遵守

凡有效的条约对其各当事方具有拘束力，必须由各当事方善意履行。

第27条

国冢的国内法、国际组织的规则和条约的遵守

1. 为一条约当事方的国冢不得援引其国内法的规定作为不履行条约的理由.

2. 为一条约当筝方的国际组织不得援引该组织的规则作为不履行条约的理由•

3. 以上两款所载的规则不妨碍第4 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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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备约的适用

赛2 8条

条约不溯及既往 -

除从条约中可以看出或另经钲实有不同意图外，关于条约对一当事方生效之曰 

以前所发生的任何行为或事实或已不存在的任何情势，条约的规定对该当事方无拘. 

束力9

第2 9条―

条约的领土范围

除从条约中可以看出或另经证实有不同意图外，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 

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对为当事方的每一国家的拘束力及于其全部领土.

第3 0条

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的适用

1 .为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当事方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杈利和义务应依 

下列谷款确定.

2. 遇条约订明须不违反先订或后订条约或不得认为与先订或后订条约不符时, 

该先订或后订条约的规定应居优先.

3. 遇先订条约所有当事方同时是后订条约的当事方，但不依第59条终止或 

停止施行先订条约时，先订条约仅于其规定与后订条约规定相符的范围内适用.

4. 遇后订条约当事方不包括先订条约所有当事方时：

fa)在每一方均为两条约当事方的两个当事方间，适用第3款的同一规则; 

(切在一方为两条约当事方而一方则仅为其中一条约当事方间，双方的相 

互杈利与义务遵守双方均为当事方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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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4款不妨碍第4 1条或依第6 0条终止或停止施行条约的任何问题或一 

囿或一国际组织因缔结或适用一条约而该条约的规定与该国或该组织对另一国家•或 

组织或根据其具体情况对非该条约当事方的另一组织或一国依另一条约所负的义务 

不符而发生的任何责任问题.

6. Pi上各款不妨碍《联合国宪章》第一〇三条.

第3节.条约的解释

第3 1条

解释的一^规则

1 •条约应依照其用语按上下文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旨诚 

意解释•

2•为解释条约的目的，上下文除指包括序言和附件在内的案文外，应包括： 

⑻所有当事方因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的任何协定；

〇)) —个或一个以上当事方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方接受为条约有 

关文件的任何文件•

3•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到的还有：

⑻当事方间其后所订关于条约的解释或其规定的适用的任何协定；

其后在条约的适用上确定各当事方对条约的解释协议的任何惯例；

(0适用于当事方间关系的国际法任何有关规则.

4.如经证实各当事方有此意图，条约用语应给予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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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2条 

解释的补充手段

为证实由适用第3 I条所得的意义，或依第3 i条作解释而：

⑻意义仍然不明或难解；或

⑺所导致结果显然荒谬或不合理时，

为确定意义起见，可使用解释的补充手段，包括条约的准备工作材料和缔结条约的 

情况在内。

第3 3条

以两种或两种以上语文本作准的条约的解释

1. 条约经以两种或两种以上语文本作准，除条约规定或当事方协议遇意义分 

歧时以某一语文本作准外，每一语文的文本应同一作准.

2. 以作准文本语文以外的其他语文作成的条约译本，仅于条约有此规定或各 

当事方有此协议时始得视为作准文本.

3. 条约用语推定在各作准文本内意义相同•

4. 除按照第1歌应以某一语文本作准的情形外，如比较各作准文本后发现意 

义有差别而非适用第3 1及第32条所能消除时，应顾及条约的目的及宗旨，采用 

最能调和各语文本的意义•

第4节.条约和第三国或第三组织

第3 4条

关于第三国和第三组织的一般规则

条约非经第三国或第三组织同意，不为该国或该组织创设义务或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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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5条

为第三国或第三组织规定义务的条约

1 •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规定作为确立一项义务的方法，而一 

第三国以书面明示接受该项义务，则该第三国即因此项规定而负有义务.

2.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规定作为确立某一第三组织的一项义务 

的方法，而该第三组织以书面明示接受该项义务，则该第三组织即因此项规定而负 

有义务• 第三组织对该项义务的接受，应遵守该组织的有关规则.

第3 6条

为第三国或第三组织规定杈利的条约

1 •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规定将一项杈利给予一个第三国或该第 

三国所属的国家集团或所有国家，而该第三国对此表示同意，•则该第三国即因条约 

的此项规定而享有该项杈利• 该第三国如无相反的表示，应推定其表示同意，除 

非条约另有规定.

2. 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规定将一项杈利给予一个第三组织或该 

组织所属的国际组织集团，或所有组织，而该第三组织对此表示同意，则该第三组 

织即因条约的此项规定而享有该项杈利/ 其同意的表示应遵守该组织的有关规则•

3. 按照第1或第2款规定行使杈利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应遵守条约所规定的 

或依照条约规定所碉立的行使该项权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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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6条之二

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对该组织

成员国产生的义务和权利

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的规定在下列情况下对该组织成员国产生义务和权利: 

如果条约当事方有意以这些规定确立这种义务和授予这种权利，并已在条约或其他 

协议中确定了它们的条件和效果，而且如果：

⑻该组织成员国以该组织的组成文书或其他方式，一致协议受条约中上 

述规定的拘束；而且

⑸该组织成员国受条约有关规定拘束的同意已正式告知谈判国和谈判组

织.

第37条

取消或变更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的义务或杈利

1 •依照第35条第1款使第三国担负义务后，该项义务必须经条约各当事方 

和该第三国同意，才可取消或变更，但经谈实它们另有协议者不在此限《

2•依照第3 5条第2款使第三组织担负义务后，该项义务必须经条约各当事 

方和该第三组织同意，才可取消或变更，但经证实它们另有协议者不在此限《

3•依照第3 6条第1款使第三国享有权利后，如经证实原意为非经该第三国 

同意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杈利，各当事方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杈利。

h依照第3 6条第2款使第玉i织享有杈利后，如经证卖原意为非经该第三 

组织同意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杈利*各当事方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杈利*

5 •为条约当事方的国际组织或第三国际组织表示以上各款规定的同意，应遵 

守各该组织的有关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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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 8条

条约所载规则由于国际习惯而对

一 —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有拘束力

第3 4至第37条的规定不妨碍条约所载规则作为公认的国际法习惯规则，而 

对第三国或第三组织有拘束力。

第四部分 

条约的修正和修改

第3 9条

关于修正条约的一般规则

1. 条约可由当葶方间缔结协定加以修正〇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第二部分的

规则对这种协定适用。

2. 国际组织对第1款所述协定的同意，应遵守该组织的有关规则。

第4 0条 

多边条约的修正

1.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多边条约的修正应依照下列各款规定。

2. 在全体当筝方间修正多边条约的任何提议，必须按情况通知所有缔约国和 

缔约组织，或所有缔约组织，各该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应有杈参加：

(a)关于就此提议采取行动的决定；

⑼关于修正条约的任何协定的谈判和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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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凡有资格成为条约当箏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应亦有资格成为修正后条约的 

当筝方。

4. 修正协定对未成为修正协定一方的条约当箏方无拘京力；第3 0条第4款 

(切项的规定对这种当箏方适用。

5. 凡于修正协定生效后成为条约当筝方的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如未表示不 

同意向，则应：

(a)视为修正后条约的当事方；和

⑼在其对不受修正协定拘束的条约任何当箏方的关系上，视为未修正条 

约的当睪方。

第4 1条

仅在若干当葶方间修改多边条约的协定

1. 多边条约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当筝方可缔结仅在它们之间修改条约的协定， 

如果：

㈣条约规定可以作这种修改；或 

⑼条约不禁止作这种修改，并且这神修改

⑴不影响其他当筝方享有条约规定的权利或履行其义务；

' ⑵不涉及任何如予减损即与有效执行整个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的 

规定。 4

2. 除属第1款⑻项范围的情形而条约另有规定外，有关当筝方应将它们缔 

结协定的意图和该协定对条约的修正通知其他当筝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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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失效、终止和停止施行 

第1节.一般规则

第4 2条

条约的效力和继续有效

1. 对于条约的效力，或一国或囿际组织接受这种条约拘京的同蒽的效力，只 

能适用本条款提出异议.

2. 条约的终止^废止或一当事方退出条约，只能是适用该条约规定或本条款 

的结果.这一规则也适用于条约的停止施行•

第4 3条

无须基于条约的国际法义务

因适用本条款或条约的规定而犮生的条约失效、终止或废止..一当事方退出或 

停止施行的情形，应绝不损窨任何国冢或任何国际组织锼行该条约内所载该国或该 

国际组织按照国际法无须基于条约也需担负的任何义务的贾任•

第4 4条

条约的规定可否分离

1.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各当事方另有协议外，条约规定的或按第56条产生的 

当事方废止、退出或停止施行条约的权利.只能对整个条约行便.

2. 本条款所承认的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的理由，只能对整个条 

约援用，但下列各款或第S 0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在此限.

3. 如果理由仅与特定条文有关，在下述情形下，只能对各该条文援用：

(a)有关条文在适用上可与条约其佘部分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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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从条约可以看出或另经证实，有关条文的接受并非其他当箏方同意接 

受整个条约拘束的必要基础；和 

(C)条约其余部分的继续实施不致有失公平•

4. 在篇4 9条和第5 0条规定的情形下，有杈援引欺诈或銪赂为理由的囿家 

或国际组织可对整个条约或在第3款限制下仅对特定条款这样敛《

5. 在第5 I、第5 2相第5 3条规定的情形下，条约的规定一概不许分离.

第4 5条

丧失援引使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停止

施行条约的理由的杈利

1. 一国于知悉箏实后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不得再援引第4 S至第5 0条 

或第60和第62条所规定的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的理由：

(a) 该国已明示同葸条约有效或仍然有效或继续施行；或

(b) 根据该国的行为必须视为已默认条约的效力或条约的继续生效或施行.

2. —国际组织于知悉事实后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不得再援引第4 S至第50 

条或第S0及S2条所规定的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的理由：

(a)该组织已明示同蒽条约有效或仍然有效或继续施行；

⑼根据该组织主管机构的行为必须视为已放弃援引该项理由的杈利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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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条约的失效

第4 S条

一国国内法关于缔约权限的规定和一国际 

组织关于缔约权限的规则

14 一国不得以其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的拘束为违反该国国内•法关于缔约权限的 

规定为理由而撤销其同意，但违反情事甚为明显且涉及该国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内 

法规则者不在此限#

2.如为第1款的情况，违反情事如对于在此事项上诚意参照国家通常做法的 

任何国家或任何国际组织说来都是客观明显的，即为甚为明显.

3 . —国际组织不得以其表示同意接受一个条约的拘束为违反该组织关于缔约 

权限的规则为理由而撤销其同意，但违反情事甚为明显并且涉及具有根本重要性的 

规则者不在此限.

44如为第3款的情况，违反情事如为任何缔约国或任何缔约组织所认识到或 

应当认识到的，即为甚为明显.

第47条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表示同意杈力的特定限制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表示同意接受某一条约拘束的代表，如果其杈力附有特定限 

制，除非在其表示同意前已将此项限制通知其他谈判国和谈判组织，或者按情况其 

他谈判组织和谈判国，该国或该国际组织不得以该代表未曾遵守限制为理由而撤销 

其所表示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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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条

—— 错误

1.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以条约内的错误为理由，撤销其接受条约拘束的同意, 

但以错误涉及该国或该组织于缔结条约时认为存在并且构成其同意接受条约拘束的 

必耍基础的事实或情况为限^

2，如果错误是由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本身行为所促成，或者当时情况足以使 

该国或该组织知悉有错误的可能，则第1款应不适用。

3.只涉及条约文字的错误，不影响条约的效力；在这种情形下，适用第7 9 

条〇

第4 9条

欺诈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如因另一谈判或谈判组织的欺诈行为而缔结条约，可援引欺 

诈为理由撤销其接受条约拘束的同意。

第5 0条

对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代表的贿赂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表示同意接受条约拘束如果是由于一谈判国或谈判组织直接 

或间接贿赂其代表而造成，可援引贿赂为理由撤销其接受条约拘束的同意。

系―条—^ ............

对一国或一国际组织的代表的胁迫

以行为或威胁对一国或一国际组织的代表施加胁迫而取得的该国或该国际组织 

同意接受条约拘束的表示应无任何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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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 2条

以武力相威#或使用武力施加胁迫

违反《联合国宪章》所個i的囿际法原贝L以献相威胁或使用武力而获缔结 

的条约无效。

第5 3条

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制法）抵触的条约

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抵触的无效•为本条款的目的，一般国 

际法强制性规范指国际法组成的国际社会全体所接受并公认为不许减损并且只有以 

后具有同样性质的一般国际法规范方可加以更改的规范。

第3节.条约的终止及停止施行

第54条

依条约规定或经各当事方同意而终止或退出条约

在下列情形下，可终止条约或一当事方可退出条约：

⑹依照条约的规定，•或

W任何时候，经全体当事方同其他缔约国和其他缔约组织，或同其他缔 

约组织咨商后表示同意《

第5 5条

多边条约当事方减少至条约生效所必需的数目以下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多边条约并不仅因当事方数目减少至其生效所必需的数目 

以下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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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 6条

废止或退出未载有终止、废止S退出规定的条约

I。条约如未载有终止的规定，亦未对废止或退出作出规定，即不得废止或退 

出，除非：

如经证实各当事方原意为容许有废止或退出的可能，或 

n〇)条约的性质默示有废止或退出的权利#

2 ^当事方应将其依照第1款规定废止或退出条约的意图至迟于十二个月以前 

通知。

第5 7条

* 依条约规定或经当事方同意而停止施行条约

在下列情形下，可对全体当事方或某一特定当事方停止施行条约：

(a)依照条约的规定j或

⑸任何时候，经全体当事太同其他缔约国和其他缔约组织或按情况同其 

他缔约组织咨商后表示同意，

第5 8条

多边条约仅经若干当事方协议而停止施行

1,多边条约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方可缔结协定，在它们之间暂时停止施行 

条约的规定，如果：

⑻条约内规定有此种停止的可能；或 

⑼有关的停止非为条约所禁止，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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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影响其他当事方享有条约规定的杈利或履行其义务；

⑵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并无抵紙

2.除属第1款⑻项范围的情形而条约另有规定外，有关当事方应将它们缔约 

协定的意图及它们有意停止施行的条约规定通知其他当事方.

第5 9条

条约因缔结后订条约而默示终止或停止施行

1. 条约于其全体当事方就同一事项缔结后订条约，且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 

视为终止：

⑻从后订条约可以看出或另经证实当事方的意图为这一事项应以后订条 

约为准；或

⑼后订条约与前订条约的规定相抵触的程度使两者不可能同时适用.

2. 如果从后订条约可以看出或另经证实当事方有此意图，前订条约应仅视为 

停止施行.

第6 0条

条约因违约而终止或停止施行

1. 双边条约的一个当事方有重大违约情事时，他方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由终止 

该条约，或全部或局部停止其施行.

2. 多边条约的一个当事方有重大违约情事时：

(a)其他当事方有权以一致协议：

⑴' 在它们与违约国或违约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上，或 

⑵在全体当事方之间 

将条约全部或局部停止施行，或终止该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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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之间的关系上，将条约全部或局部停止施行；

⑹如果由于条约的性质、一个当事方对条约规定的重大违反足以使每一 

当事方在继续履行其条约义务上所处之地位发生根本改变，则违约国 

或违约国际组织以外的任何当事方均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由，将条约全 

部或局部停止对其本身施行.

3 .为本条的目的，对条约的重大违反系指：

⑻废弃条约，而此种废弃并非本条款所准许的；或

(.切违反条约规定，而此项规定为达成条约目的或宗旨所必需。

4. 以上各款不妨碍条约内适用于违约情事的任何规定.

5. 第1至第3款不适用于人道主义性质的条约内所载关于保护人身的各项规 

定，尤其是关于禁止对受这种条约保护的人采取任何方式报复的规定•

⑽特别受违约影响的当事方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由，在它与违约国或违约

第6 1条

发生意外不可能履行

1 .如果实施条约所必不可少的标的物永久消失或毁坏以致不可能履行条约时， 

当事方可援引不可能履行为理由终止或退出条约.如果不可能履行系属暂时性质，

则仅可援引为停止施行条约的理由。

2 •如果条约不可能履行系一当事方违反条约义务或违反对条约任何其他当事 

方所负任何其他国际义务的结果，该当事方不得援引不可能履行为理由而终止、退 

出或停止施行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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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 2条 

情况的基本改变

1 .条约缔结时存在的情况犮生基本改变而非当畢方所预料者，不得援引为终 

止或退出条约的理由，除非：

⑻这种情况的存在构成当事方同意接受条约拘束的基本基础；而且 

⑼该项改变的影响将根本变动依条约尚待履行的义务的范围.

2 •条约如系确定一项边界，即不得援引情况的基本改变为理由终止或退出两 

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

3•如果情况的基本改变系援引此项理由的当事方违反条约义务或违反对条约 

任何其他当事方所负任何其他国际义务的结果，该当事方不得援引情况基本改变为 

理由终止或退出条约B

4 •如果一个当事方根据以上各款规定可援引情况的基本改变为终止或退出条 

约的理由，它也可以援引该项改变为停止施行条约的理由.

第6 3条

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

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当事方的国家彼此 

间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不影响它们之间由条约确定的法律关系，伹外交或领事关 

系的存在为适用条约所必不可少者不在此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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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 4条

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 

(强制法）的产生

遇有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产生时，任何与该项规范相抵触的现有条约即 

成为无效而终止《

第4节，程序

第6 5条

关于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条约
或停止施行条约应依循的程序~ 1

1. 一个当事方依照本条款的规定以其接受条约拘束的同意有缺陷为理由，’或 

援引否认条约效力、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条约的理由者，必须将其主张通知其他 

当事方.此项通知应载明对条约考虑采取的措施及其理由.

2 ,如果在一段非遇特别紧急情形不得少于自收到通知时起三个月的期间届满 

后，没有当事方表示反对，则作出通知的当事方可依第6 7条规定的方式，实施其 

所考虑的措施.

3.任何其他当事方表示反对时，各当事方应设法以《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 

条所指的方法解决.

4 .国际组织所作的通知或反对应遵守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

5 .上列各款规定绝不影响当事方在对其有拘束力的任何关于解决争端的现行 

规定下所具有的权利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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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不妨碍第4 5条的情况下，一囿或一国际组织未于事前作出第1款所规 

定的通知的事实，并不妨碍该囿或该国际组织为答复另一当事方要求其履行条约或 

指称其违反条约而作出此种通知》 _ --- 、

第6 6条 

仲裁和调解程序

如果在提出反对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未能根据第6 5条第3款的规定达成任何解 

决办法，应遵循下列程序：

(a) 除非爭端各方以共同同意，协议将争端提交另一仲裁程序，关于第

5 3或第6 4条的适用或解释的争端任何一方可以书面通知争端他方 

按照本条款附件中的规定将争端提交仲裁；

(b) 除非争端各方以共同同意，协议将争端提交另一调解程序，关于本条 

款第五部分其余任何条文的适用或解释的争端任何一方，可向联合国 

秘书长提出请求，实施条款附件所规定的调解程序.

第6 7条

宣告条约失效、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条约的文书 

1 •第6 5条第1款规定的通知必须以书面作出《

2.凡依据条约规定或第6 5条第2或第3款规定宣告条约失效、终止、退出 

或停止施行条约的行为，应以文书致送其他当事方为之》如果一国所发文书未经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签署，可要求致送文书国家的代表出示全权证书。 

如果文书为一个国际组织所发，则可要求致送文书组织的代表出示其授权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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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 8条

撤销第6 5和第6 7条

所规定的通知及文书

第6 5或第6 7条所规定的通知或文书可在其发生效力以前随时撤销。

第5节条约失效、终止或停止施行的后果

第6 9条

条约失效的后果

1. 条约依本条款确定失效者无效.条约无效者，其规定无法律效力。

2. 但如已有依据这种条约而实施的行为，则：

(a)每一当事方可要求任何其他当事方在彼此关系上尽可能建立未实施此 

项行为前原应存在的状况；

(切在援引条约失效的理由前诚意实施的行为并不仅因条约失效即成为 

不合法.

3. 遇有笫4 9.第50.第51.或第5 2条所称的情况，第2款的规定不 

适于应对欺诈、贿赂行为或胁迫负责的当事方。

4. 遇有某一国家或某一囿际组织接受多边条约拘束的同意成为无效的情况， 

上述各项规则适用于该国或该组织与条约当事方之间的关系。

第7 0条 

条约终止的后果

1.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各当事方另有协议外，条约根据其规定或按照本条款终

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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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觯除当事方继续履行条约的义务；

(b) 不影响当事方在条约终止前通过实施条约而产生的任何权利、义务或 

法律情势。

2.如果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废止或退出冬边条约，第1款的规定自废止或退出 

生效之日起，适用于该国或该组织与条约每一茸他当事方之间的关系。

第7 1条

条约因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相抵触而失效的后果

1. 条约依第5 3条无效者，当事方应：

(a)尽量消除依据与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相抵触的任何规定所实施的行 

为的后果；及

切使彼此关系符合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

2. 遇有条约依第6 4条成为无效而终止的情况，条约护终止：

⑻解除当事方继续履行条约的义务；

(切不影响当事方在条约终止前通过实施条约而产生的任何权利、义务或 

法律情势；但以后这种杈利、义务或情势的保持仅以与新的一般国际 

法强制性规范不相抵触者为限.

第7 2条

条约停止施行的后杲

1.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各当事方另有协议外，条约根据其规定或按照本条款停 

止施行时：

⑻解除停止施行条约的当事方于停止施行期间在彼此关系上履行条约的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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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除此以外，不影响条约确立的当事方间的法律关系。

2.在停止施行期间，当事方应避免足以阻挠条约恢复施行的行为。

第六部分

杂项条款

第7 3条

国家继表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责任> 爆发敌对行动、 * 1

国际组织终止存在和国家终止参加国际组织问题

1 •本条款的规定不预先判断由于国家继承或由于国家所负国际责任或由于为 

条约当事方的国家间爆发敌对行动而对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 

组织间的条约可能引起的任何问题。

2.本条款的规定不预先判断由于国际组织所负国际责任、由于国际组织终止 

存在或由于国家终止参加国际组织而对条约可能引起的任何问题。

第7 4条

外交及领事关系与条约的缔结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间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或无此种关系不妨碍两个或两个以 

上这种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囯际组织间缔结条约。此种条约的缔结本身不影响 

外交或领事关系方面的情势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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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 5条 

侵略国问题

本条款的规定不妨碍因依照《联合国宪章》对侵略国的侵略行为所采措施而可 

能引起的该国对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囿际组织间的条约所负的任 

何义务。

第七部分

保存机关、通知、更正和登记

第7 6条 

条约的保存机关

1 .条约的保存机关可由谈判国和谈判组织或按情况由谈判组织在条约中或以 

其他方式指定。保存机关可为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一个国际组织或一个国际组 

织的行政首长。

2。条约保存机关的职务系国际性质，保存机关有秉公执行职务的义务# 特 

别是条约尚未在若干当事方间生效或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与保存机关间对该机关职务 

的行使发生争议的事实不应影响该项义务。

第7 7条

保存机关的职务

1.除条约另有规定或经缔约国和缔约组织或按情况经各缔约组织另有协议外，

保存机关的职务特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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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保存条约的正本及任何送交保存机关的全权证书和授权证书；

⑼准备条约正本的正式副本及条约所规定的条约其他语文文本并将其分 

送各当事方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或各国际组织；

(c)接受条约的签署及接受并保存有关条约的任何文书、通知及公文； 

⑹审查条约的签署及有关条约的任何文书、通知或公文是否妥#,如有 

必要并将此事提请该国家或国际组织注意；

⑹将有关条约的行为、通知及公文转告各当事方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 

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或各国际组织；

(f) 于条约生效所需数目的签署或批准书、正式确认行为文书或接受书、 

核准书或加入书已收到或交存时，转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国家和 

国际组织或各国际组织；

(g) 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条约；

㈤执行本条款其他规定指的职务e

2 •如果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与保存机关间对该机关职务的执行发生争议，保存 

机关应将此问题：

.㈣提请签署国和签署组织及缔约国和缔约组织注意；或 

⑼适当时，提请有关组织的主管机构注意》

第7 8条 

通知和公文

除条约或本条款另械定外，任侧家雜觸隨織据本条款所作出 

何通知或公文，均应：

(a)如无保存机先雜鞋歡件磨通知醜錄触珊要通知的 

组织；如有保存机关，则送至该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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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只有在受文国家或组织收到时，或按情况在保存机关收到时，方视为业 

经发文国家或组织送达；

⑹如系送交保存机关，只有在其所要通知的国家或组织经保存机关依照 

__________ 第7 7条第1款⑹项通知后，方视为业经该国或组织收到。

第7 9条

条约案文或正式副本错误的更正

1. 条约案文经证实后，如果签署国和签署组织及缔约国和缔约组织一致认定 

案文有错误，除各该国和组织决定其他更正方法外，此项错误应该依下列方式更正:

⑻在案文上作适当的更正，并由正式授权代表在更正处草签；

⑼制定或互换一项或数项文书，载明协议作的更正；或

⑹依制定原有茱文的同样程序，制定条约全文的更正本。

2. 条约如设有保存机关，该机关应将此项错误及更正此项错误的提议通知签 

署国和签署国际组织及缔约国和缔约组织并应指明可对提议的更正提出反对的适当 

时限。如在时限届满时：

⑻并无反对提出，则保存机关应即在约文上作此更正加以草签，并制定 

关于订正案文的记录，将该记录的副本递送各当事方及有权成为条约 

当事方的国家和组织；

⑼已有反对提出，则保存机关应将此项反对转达签署国和签署组织及缔 

约国和缔约组织。

3. 遇证实案文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文，而其中有不一致之处.，经签署国和 

签署国际组织及缔约国和缔约组织协议应予更正时，第1和第2款的规则亦适用。

4. 除签署国和签署国际组织及缔约国和缔约组织另有决定外，更正案文应自 

始替代有误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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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登记条约案文的更正应通知联合国秘书处。

6. 遇条约的正式副本上发现错误时，保存机关应制定一项记录载明所作的订 

正，并将该记录副本递送签署国和签署国际组织及缔约国和缔约组织。

第8 0条

条约的登记及公布

1. 条约应于生效后送请联合国秘书处登记或按情况予以存档备案，并予公布。

2. 保存机关的指定，应构成对该机关实施上款所指行为的授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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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根据第6 6条现定延立的仲裁和调解■程序 

一、设立仲裁法庭或调解委员会

1. 联合国秘书长应编制并保持i名单，由合格法学家组成，争端当事各方

可按情况从其中祧选人员以组成仲裁法庭或调解委员会• 为此目的应请为联合国 

会员国或本条款缚约国的每一^国衮以及本条款对之适用的任何国际组织提名两人, 

如此提名的人员姓名即构成上述名单，应将人员名单一份送交国际法院院长• 名 

单上人员的任期，包括遇因故出缺被捷名补缺的任何人员的任期在肉，应为五年， 

jfsr;你 a吊你tas满扑炕继铎抽开装柏抵下診现定被挑选担任的琛么

2. 在根据第6 6条細款提出通知时，应将争端提交仲裁法良 在根据第 

6 6条(切款向秘书长提出请求时，秘书长应将争端提交调觯委员会* 仲裁法庭和 

调觯委员含应g下列方式组成：

作为争端当事一方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应经共同同意：

⑻按情况指派仲裁员一人，或指派调解员一人，可从也可不从第1款所 

指名单中选出；及

㈦按情况，指派仲裁员一人，或指派调解员一人，从名单上选出，但不 

应为作为争端当事方的任何一国的国民，或作为争端当事方的任何国 

际组织所提名的人》

•作为争端当事他方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亦应照此方式，按情况指派仲裁员二人， 

双指派调觯员二人•各当事方所选出的四人应自争端的当事他方接到按照第6 6 
条但)款提出的通每或秘书长接到调解请求之日后六十日内指I

按以上方式挑选的四名人员应自其中最后一人被指派之日起六十日内从名皁中 

按情况选出第五名仲裁员或选出第五名调觯员，该人应担任主席•

如杲主席或其他仲裁员或调解■员中任何一人未于上文现定的期间内指派，则应 

由联舍国秘书长于此项期间届满后六十日内指派秘书长可以从名皁中或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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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委员会委员中指派主席》 争端当事方可以协议延展任一指派期限》 如果袭合

国是争端的当事一方或包括在当事一方之内，秘书长应将上述请求转给国际法院院 

长，他应执行本项规定由秘书长执行的取条 

任何出缺，应依为第一次指派所定方式补足.

国际组织指派篇i和第2款现定的仲裁员裒调觯员，应依照该组织有关親JJ的

二、仲裁法庭执行联夯

3. 除非争端各方另有协议r仲裁法庭应自行爽定其程序，保证争端各方有陈 

述意见和提出其主张的充分机会.

4. 仲裁法庭在爭端各当事方的同意下，可请任何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向仲裁 

法庭提出口头或j面蒽见*

5. 仲裁&的裁决应以仲裁员的过半数票作出• 如果票数相等，庭长应投 

失^票•

6..争端一方不出庭或对案件不进行辩护时，他方可请求仲裁法庭继续仲裁程 

序并作出裁决• 仲裁法庭在推出裁决前，必须不但确实查明它对该争端有管辖权， 

而且确实査明所提的主张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均确有根据•

7.仲裁法庭的裁决应以争端的主题事项为跟，并应说明其所根据的理钆 

任何仲裁员均可在裁决上附上个别意见或反对意见.

8 .裁决应是确定的裁决，不得上诉.争端所有各方均应遵守裁决.

9,秘书长应向法庭提供必霱的协助和便利.法庭的费用应由联合国负担•

三调解委员会执行职务

10.调解委员会应自行决定其程序.委员会在争端各当事方的同意下，可请 

条约任何当事方向委员会提出口头或书面意委员会的决定及建议应以五名成 

员的过半数票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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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委员会可提请争端各当事方注意可能促进和协解决的任何措施•、

12«委员会应听取各当事方的陈述，审查其要求与反对意见，并向各当事方提 

出建议以求达成争端的和协解决^

13»委员会应于成立后十二个月内提出报告.报告应交秘书长保存并转送争 

端各当事方•委员会的报告.，包括其中关于事实或法律问歷作的任何结论，对 

各当事方均无拘京力，只具有为了促成争端的和协解决而提供各当事方考虑的建议 

的健.

14秘书长应向委员会提供必需的协助和便札委员会的费用应由装合国负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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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法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关于国家 

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的条款萆案

第一部分 

导言 

第1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一国及其财产不受另一国法庭管辖的豁免。

第2条 

用语

1 .为本条款的目的：

(a) “法庭”是指一国有权行使司法职责的不论名称为何的任何机关;

第二部分 

一般原则 

第6条 

国家豁免

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曾暂时通本条早先的案文，见《1 9 8 0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 4页（英文本），A/35A0号文件，第 

六章，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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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 

实行国家絡免的方式

1. 一国应避免在其法庭上对另一国提起的程序中行使管辖，以实行〔第6条 

所规定的〕国家豁免。

2•—国法庭上的程序如果筝实上要迫使另一国服从该法庭管辖，否则即承担 

该法庭所作出的可能影响该另一国权利、利益、财产或活动的裁决的后果，即应视 

为对该另一国提起的程序，而不论该另一国是否被指名为该程序的当事一方。

3.特别是，一国法庭上的一项程序，如果是对另一国的一个机关、或一个机 

构或工具行使政府杈力的行为提起的程序，或对该国的一位代表，就其以代表的身 

份所作的一项行为提起的程序，或用意在剥夺该另一国财产或使其不能使用其所拥 

有或控制的财产的程序，即应视为对该另一国提起的程序。

第 8 条 

明示同意行使管辖

一国如:以下列方式明示同蒽另一国法庭对任何筝项行使管辖，即不得对在 

该法庭就该事项提起的程序援引管辖豁免： 4

4 第三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6条内容如下：

“第6条.国家豁免

‘‘ 1 .按照本条款的规定一国不受另一国管辖。

“ 2.绐予国家豁免应按照本条款的规定为之”

关于本条的评注，见同上，第142—157页（英文本）。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 

议进一步讨论了第6条；如同委员会报告第180、183和184段所述，对本条 

仍有歧JÜL起草委员会也重新审查了暂时通过的第6条萆案。由于起萆委员会 

没有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提出本条的新案文，所以委员会同意在其下届会议上 

重新审查第6条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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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国际协定；

fb)书面合约；或

(c)在法庭对特定案件发表的声明。

——— 第 9 条

参加法庭程序的效罘

1. 一国如有下列情况，在另一国法庭进行的程序中即不得援引管辖豁免：

(a)本身提起该程序；或

⑼参与该程序或采取与茱情实质有关的任何其他步骤。

2. 上述第1款⑼项不适用于任何参与或采取的步骤，如其唯一目的为： 

⑻援引豁免；或

⑼主张程序中視关的财产的权利或利益。

3 . —国未能在另一国法庭进行程序时出庭不应视为该国同意该法庭行使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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